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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
相关工作要求

一、项目设置与经费资助

1.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创新计

划”） 分为科研创新计划和实践创新计划。

2. 创新计划由省教育厅负责立项，研究生培养单位拨付经

费资助。

3.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将生均拨款、财政专项、学费收入

等经费统筹用于创新计划的资助。资助标准按自然科学类每项

1.5万元，人文社科类每项 0.8万元执行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1. 原则上基本完成学位课程学习，取得合格成绩，并能在

毕业前完成创新计划者。

2. 学术学位研究生可申报科研创新计划，专业学位研究生

可申报实践创新计划。

3. 正在承担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者不可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 申报者具有较好的专业素养，无学术道德失范行为。

2. 项目研究目标明确，立项依据充分，拟采取研究方案先

进可行，研究内容具有创新性，已有一定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基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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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成果切实可行，经费预算合理，研究时间能够得到保证。

3. 申报者的导师能积极支持其科研与实践创新课题研究工

作，研究生培养单位能够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。

四、申报与评审程序

1. 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遴选

研究生培养单位按照通知要求，制定本单位创新计划项目组

织实施方案，组织开展创新计划遴选工作。申报研究生须填写《江

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申报书》，培养单位组织专

家评议、提出拟立项名单。拟立项名单须在全校范围公示至少 5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培养单位统一报送省教育厅。

2. 省教育厅审核与公布

省教育厅对拟立项名单进行审核并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
正式发文公布。

五、项目管理

1. 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包

括项目评审、经费安排、过程管理、结项考核和绩效评价等。

2. 省教育厅负责审核、立项公布、经费督查等。

3. 项目承担者应按照研究计划和有关要求认真完成研究任

务，并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学术与法律责任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培养单位应予以撤项并追回资助：不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；在

科学研究中有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

为的；无法按期结题的；结题验收不合格的。

4. 项目承担者的导师应将项目实施作为重要的培养指导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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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予以全程指导，通过项目实施对项目承担者进行严格规范的科

研与实践训练。

5. 项目承担者发表的论文、专著等成果，均应标注“江苏省

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”及项目批准号，未标注的不得

作为结题评价材料。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、专著等成果，均应

标注“Postgraduate Research & Practice Innovation Program of 

Jiangsu Province ”。项目完成后，项目承担者应填写《江苏省研

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结题报告书》，向本单位申请结题。

6. 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项目结题工作。省学位委员会办公

室和培养单位共同为创新计划项目完成者颁发结题证书。研究生

培养单位要做好结题材料的归档工作，省教育厅采用随机抽取档

案或随机抽取举行汇报交流会的形式进行督查。


